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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

2012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

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上午

9：00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，由董事长张志超先生主持。会议应到董事十人，

实际到会九人，董事黄一村因公出差委托董事梁永祥先生代行表决权。公司监事

列席了本次会议，本次会议召集、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

定。所作决议合法有效。 

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5000 万元的议案 

为了保证公司管网维修、维护等日常运营所需流动资金，公司决定向中国

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5000 万元，贷款利率参照银行基准利率执行，期

限一年。 

二、同意公司签署《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与长春燃气控股有限公司关于

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》 

“补充协议”针对 2011 年 3 月 1 日，签订的《长春燃气控股有限公司与长

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长春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20%股权的协议》进行补

充，核心内容为目标股权自审计、评估基准日（2010 年 10 月 31 日）起至目标

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（2011 年 12 月 29 日）止期间的损益由长春燃

气承担、享有。 

特此公告 

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12年 6月 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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